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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部分中信证券股份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重要声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发行人向兴业证券提供

的其他证明材料。 

兴业证券作为“24 越资 02”、“24 越资 Y1”、“25 越资 01”、“25 越资 03”、

“25 越资 04”、“25 越资 05”、“25 越资 07”、“25 越资 08”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规定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于 2026年 1月 17日披露的《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部分

中信证券股份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 

一、交易概况 

（一）交易背景 

公司及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向中信证券及其全资子公司完成广州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100%股份的交割，

并于 2020年 3月 11日收到中信证券发行的交易对价 8.10亿股A股（600030.SH，



下同）股份，占中信证券彼时总股本的 6.26%。2021年以来，公司及子公司通过

二级市场购买、参与中信证券 A 股配股及 H 股（06030.HK，下同）供股认购等

方式，增持中信证券股份；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和财务安排，根据公司总经理办公

会、董事会授权，减持部分中信证券股份。 

截至 2026 年 1 月 16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直接、间接合计持有中信证券

12.66亿股股份，占中信证券总股本的 8.54%。其中持有中信证券 A 股 9.03亿股，

占中信证券总股本的 6.09%；持有中信证券 H 股 3.63 亿股，占中信证券总股本

的 2.45%。前述股份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 

（二）交易方案 

结合公司自身发展战略、财务安排，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拟继续减持中信证券部分股份，具体方案如下： 

1、出售标的：中信证券 A 股或 H 股。 

2、出售主体：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3、出售方式：二级市场交易。 

4、出售数量：不超过中信证券总股本的 1.00%，且本次出售中信证券股份

产生的净利润不超过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 50%。 

5、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 

为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进行，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执行本次

交易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市场情况确定具体出售方式、出售时机、出售

价格、出售数量等。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议程序 

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出售中信证券股份产生的净利润预计不超过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归母净利润的 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预审通过。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并于 2026 年 1 月 16 日

形成决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部分中信证券股份的议案》，11名董事均表

决同意本议案。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出售资产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亦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2、公司本次出售部分中信证券股份后，公司仍为中信证券持股 5%以上股东，

依法享有中信证券股东权利，并继续按照权益法核算剩余持股的投资收益。 

3、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按照董事会授权，根据市场情况、财务安排等实施本

次交易，同时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等关于股东股份变动和信息披露等规定，实际

出售数量及投资收益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二、交易标的介绍 

公司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5年 10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82,054.6829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所属行业：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 

主营业务：证券经纪（限山东省、河南省、浙江省天台县、浙江省苍南县以

外区域）；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委托投资管理、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证券投资管理、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和职业年金基金投资管

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

产品；股票期权做市。上市证券做市交易。 



股权结构：中信证券于 2003年在上交所上市，股票简称“中信证券”，股票

代码“600030”；于 2011 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简称“中信证券”，股票代

码“06030”。中信证券 A 股总股本 12,200,469,974股，H 股总股本 2,620,076,855

股，总股本合计 14,820,546,829股。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中国中信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中信证券 19.84%股份，为其第一大股东，公司是其第二大股东。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中信证券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171,071,083 万元，净资产 29,876,667 万元；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6,378,922 万

元，净利润 2,258,946 万元。截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中信证券未经审计的主要

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202,630,958 万元，净资产 32,079,234 万元；2025 年 1-9

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5,581,470万元，净利润 2,391,562万元。 

经查询，中信证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协议 

本次交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出售部分中信证券股份，无指定

交易对象，不涉及与交易对手方或交易标的签署协议等情况，不涉及人员安置、

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安排，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预计本次交易将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回收资金有助于公司优化资产

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 

五、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市场风险 

尽管中信证券往期业绩稳健，但仍不可排除因市场因素或自身经营不当等发

生股价波动，导致公司本次出售方式、出售时间、出售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甚

至存在无法达成本次交易目标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市场研判，保障交易目标的实

现。 

（二）操作风险 

本次交易为通过二级市场进行资产出售，存在工作人员操作失误等风险。公



司建有完善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将严格遵循合法、安全、有效原则，审慎执行

交易，控制风险。 

公司将密切跟进本次交易实施情况，及时向董事会报告重大执行进展，并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交易进展及财务影响以公司

发布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兴业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

行了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

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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